
附件

   黄山市2024年度测绘地理信息“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建一流营商环境部署，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2024年度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皖自然资法函〔2024〕5号 )和《黄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2024年度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黄自然资函[2024]118号)的要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全市测绘资质企业单位测绘地理信息“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抽查事项
（一）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抽查事项
1.测绘资质单位符合测绘资质条件。包括：单位名称、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和法定代表是否变更；专业技术人员是否符合规定要求；专业仪器设备是否符合规定要求；保密、档案管理制度是否健全；保管场所和措施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2.遵守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情况。包括：承担的测绘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是否符合测绘资质要求；是否存在违法转包、分包行为；其他违反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的情况。
3.信息上报情况。包括：测绘统计年报是否及时、准确；测绘地理信息信用信息上报是否及时、准确，有无瞒报、漏报情况；测绘地理信息项目备案是否及时、准确。
（二）市场监管部门抽查事项
1.登记事项检查。包括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经营期限的检查、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2.公示信息检查。包括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二、抽查对象和比例
本次联合抽查活动的抽查对象为全市10家测绘企业单位的测绘活动开展情况，抽查比例不低于5%。
三、职责分工
（一）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统筹此次联合抽查工作，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完善监管对象名录库，实施检查对象的随机摇号和任务派发，对抽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分别随机抽取人员参加联合检查活动，成立联合检查组，按要求开展实地检查，并及时将抽查结果向社会公开；
（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联合抽查期间的用车保障、与被查单位联系等相关事宜。
四、工作阶段
抽查工作从2024年6月11日至2024年7月30日，分为三个阶段。
（一）随机摇号阶段（6月11日至6月15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市市场监管局，按照既定的抽查事项和比例，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待查企业，检查实施单位应及时登录平台接收抽查任务，根据抽取的待查企业名单，从本单位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根据专业和岗位要求，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形成“一企一表”。
（二）实地检查阶段（6月16日至7月10日）。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成立联合检查组，并提前与测绘资质单位联系，一次性告知检查事项、检查时间以及需要提供的材料。实地核查时，各单位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应按要求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填写相关表格 ，并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者企业盖章。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检验检测、财务审计、调查咨询等相关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三）结果公示阶段（7月11日至7月30日）。各检查实施单位应按照“谁检查，谁录入”的原则，履行审程序批后，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监管平台，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对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要按照“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做好后续监管衔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行政处罚等信息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归集至监管平台。

